
2021年市级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一）税收返还情况

2021年，市级税收返还收入 51512万元，其中：市本级

22592万元，张湾区 9381万元，茅箭区 21710万元，十堰经

济技术开发区-2171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市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434222万元，

其中：市本级 307286万元，张湾区 59283万元，茅箭区 57976

万元，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 9677万元。

主要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1. 体制补助收入 652万元；

2. 均衡性转移支付 48579万元；

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补助 18500；

4. 结算补助收入 8938万元；

5.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571万元；

6.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28227万元；

7. 固定补助收入 90812万元；

8.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2235万元；

9.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54万元；

10.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6806万元；

11.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157万元；

12.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4425万元；



13.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50万元；

1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227

万元；

15.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0243万元；

16.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7725万元；

17.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0603万元；

18. 农林水事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7094万元；

19.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716万元；

20.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2823万元；

21.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36万元；

2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62万

元；

23. 其他一般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87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市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7586万元，其中：

市本级 51208万元，通过市对区财政体制分配三区 46378万

元，其中，张湾区 17170万元，茅箭区 22044万元，十堰经

济技术开发区 7164万元。

主要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65万元；

2. 国防支出 2049万元；

3. 教育支出 3009万元；

4. 科学技术支出 1554万元；

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953万元；



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41万元；

7. 卫生健康支出 11444万元；

8. 节能环保支出 12293万元；

9. 农林水支出 4487万元；

10. 交通运输支出 800万元；

11.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1006万元；

12.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257万元；

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72万元；

14. 住房保障支出 33807万元；

1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7万元；

1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192万元。

（四）市对区级补助情况

2021 年市本级统筹上级补助收入和本级财力共补助区

级 95631万元，其中：张湾区 45078万元，茅箭区 45032万

元，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 552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8003万元，

其中：市本级 5021万元，分配三区 2982万元，其中张湾区

1857万元，茅箭区 1054万元，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 71万元。

主要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3万元；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70万元；

3. 农林水支出 640万元；

4. 交通运输支出 1748万元；



5. 其他支出 4450万元；

6. 其他补助收入-2198。


